免责协议
　　甲方：   
　　乙方： 
　　鉴于，甲方拟投资设立________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，并委托乙方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（法定代表人）。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​​
第一条实际出资人权利​​
甲方作为公司的唯一实际出资人，享有公司的全部资产所有权、投资收益权以及实际的经营管理权。​​
第二条名义股东确认​​
乙方确认，其虽在公司章程、验资报告及工商登记材料中被记载为股东，但并未实际出资，公司设立及运营所需全部资金均由甲方投入。乙方对公司的全部资产不主张任何股东权益。​​
第三条公司经营管理​​
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由甲方全权行使。甲方承诺公司的经营活动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办理税务登记、申报纳税并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与法律责任。​​
第四条法律责任承担​​
因公司经营活动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行政、民事及刑事责任）均由甲方实际承担。如因上述事由导致乙方遭受经济损失，甲方应负全额赔偿责任。​​
第五条配合变更义务​​
在公司存续期间，若甲方需变更法定代表人、名义股东或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事项，乙方应在合理范围内提供必要的身份证明文件并予以配合。​​
第六条争议解决​​
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​​
第七条协议生效​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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